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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本年

度报告，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

本行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现行

会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行董事长李登芳、行长张成保、财务部门负责人白春燕保证本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第一章 本行简介
（一）法定中文名称：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石嘴山银行，下称“本行”）

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SHIZUISHAN CO.,Ltd.

（二）法定代表人： 李登芳



（三）董事会秘书 ：詹洪杰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 39号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传真： 0952-2014814

电子信箱：zhanhongjie853@sina.com

（四）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 39号

办公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 39号

邮政编码：753000

门户网站：http://www.szsccb.com

电子邮箱：szsbank@163.com

（五）本行选定信息披露报纸：《金融时报》

年度报告备置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本行网站、各营业网点

（六）本行其他有关资料：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02 年 1月 15 日

变更注册登记日期：2014 年 10 月 21 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40200228070689F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1009H364020001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6 层

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中街 270 号

mailto:szsbank@163.com


第二章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6 2015 2014

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 1,518,487 1,601,423 1,332,924

营业利润 796,792 773,291 737,046

利润总额 799,095 770,193 741,361

净利润 577,658 565,847 554,434

经营规模

总资产 44,874,769 39,651,841 34,925,215

贷款总额 18,959,414 17,234,057 14,500,080

总负债 41,312,449 36,517,020 32,203,953

存款总额 28,565,984 25,101,722 22,273,260

所有者权益 3,562,320 3,134,821 2,721,193

财务比率（%）

资产收益率 1.37 1.52 1.64

资本收益率 17.25 19.33 22.69

二、 主要监管指标

主要监管指标（%） 2016 2015 2014



资本充足率 12.13 12.82 11.53

一级资本充足率 9.68 9.79 10.5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68 9.79 10.52

流动性比率 59.70 62.85 53.82

存贷比 67.18 65.69 61.51

不良贷款比例 1.48 0.98 0.89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435.09 604.67 642.89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92.64 293.62 289.85

贷款拨备比率 2.85 2.87 2.59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7.92 8.19 5.22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8.97 8.19 6.34

最大十家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58.72 42.67 46.77

资本充足率指标按照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



第三章 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 报告期经营情况综述

截至 2016 年末，本行资产总额 449 亿元，负债总额 413 亿元，

全年共实现利润总额 7.99 亿元，累计缴纳各项税金 3.72 亿元。资

本充足率 12.13%，各项准备 11.1 亿元，拨备覆盖率 192.64%，贷款

拨备率 2.85%；不良贷款率 1.48%。截止 2016 年末，我行分支机构

达 60家，服务范围已覆盖宁夏所有地市及重点县域。

二、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一)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较上年增减（%）

资产总计 44,874,769 39,651,841 13.17

贷款 18,959,414 17,234,057 10.00

投资 19,046,321 16,214,190 17.50

负债合计 41,312,449 36,517,020 13.14

存款余额 28,565,984 25,101,722 13.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62,320 3,134,821 13.60

(二) 资产

1. 贷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贷款余额 189.59 亿元，全年新增贷款 17.25

亿元，年增长率为 10%。

1)报告期末前十名客户贷款情况

按照国内银行业法规指引，本公司向任何单一借款人发放贷款，

以不超过本行资本净额 10%为限。下表列示了本行截至报告期末的最

大十家客户的贷款额及占资本净额的比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序号 客户名 贷款余额 占贷款总额比例（%） 占资本净额比例（%）

1 XX 公司 33700.00 1.78 7.92

2 XX 公司 32455.72 1.71 7.63

3 XX 公司 29115.25 1.54 6.84

4 XX 公司 22834.30 1.20 5.37

5 XX 公司 21008.34 1.11 4.94

6 XX 公司 20780.82 1.10 4.88

7 XX 公司 19852.00 1.04 4.67

8 XX 公司 19500.00 1.03 4.58

9 XX 公司 17286.00 0.91 4.06

10 XX 公司 16200.00 0.85 3.81

总计 232732.43 12.27 54.71

2）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本期变动（+，-） 占比（%）

正常类 15,836,927 17,138,799 1,301,872 90.40

关注类 1,228,770 1,539,740 310,970 8.12

次级级 166,107 273,871 107,764 1.45

可疑类 2,253 4,189 1,936 0.02

损失类 - 2,815 2,815 0.01

合计 17,234,057 18,959,414 1,725,357 100.00

3）贷款损失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 494,342

报告期计提 239,927

报告期核销 239,958

报告期收回以前年度核销 46,768

年末余额 541,080

2. 投资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交易性金融资产 912,311 4.82 1,318,668 8.20

持有至到期投资 6,485,066 34.28 11,422,735 71.00

应收款项类投资 11,464,474 60.59 3,046,403 18.9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8,739 0.31 300,654 1.87

(三) 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存款余额 285.66 亿元，新增 34.64 亿元，

年增长率 13.8%。2016 年末，本行的存款主要项目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幅（%）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对公存款 10,663,969 37.13 9,739,858 38.80 9.49

对公活期 7,533,235 26.23 6,533,350 26.03 15.30

对公定期 3,130,734 10.90 3,206,508 12.77 -2.36

储蓄存款 15,520,498 44.03 13,621,440 54.27 13.94

储蓄活期 4,586,719 15.97 4,309,618 17.17 6.43

储蓄定期 10,933,779 38.06 9,311,822 37.10 17.42

存款合计 28,565,984 100.00 25,101,722 100.00 13.80

三、 表外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主要表外业务项目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承兑总额 2,345,523 2,898,411

保函 3,792 10,373

四、 利润表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共实现利润总额 7.99 亿元，净利润 5.78

元，主要项目结构如下：

（一）营业收入

本行 2016 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5.18 亿元,其中：利息净收入

13.98 亿元；投资收益 0.24 亿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14 亿元。



（二）营业费用

2016 年度，本行营业费用为 3.92 亿元，较去年下降 0.35 亿元。

（三）贷款减值准备

2016 年度，本行共计提贷款减值准备 2.4 亿元。

（四）所得税

2016 年度，本行缴纳所得税 2.2 亿元，较上年增长 8%。

五、 对外投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额 出资比例 开业时间

吴忠市滨河村镇银行 8,830 17.66% 2008.08.18

安徽肥西石银村镇银行 10,000 20.00% 2010.05.18

青岛莱西元泰村镇银行 10,000 20.00% 2010.07.13

重庆南川石银村镇银行 25,500 51.00% 2010.12.28

重庆江津石银村镇银行 30,600 51.00% 2011.01.26

石嘴山市大武口石银村镇银行 15,300 43.71% 2011.08.23

银川掌政石银村镇银行 25,500 46.36% 2012.05.28

合计 125,730 - -

六、 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及相应对策

本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由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经营层风险管理委员会、总行风险管理部、分行风险合规部、风险

经理等主体构成，条线清晰、覆盖全面。

董事会对公司的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是经

营层设立的全行风险管理决策、协调、执行机构，负责本行全面风

险控制与管理工作。

总行风险管理部、信息安全部、财务管理部、金融市场部、公司



金融部、小微金融部、零售金融部、办公室等各相关部室对各类金

融风险实施监控，协调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及时汇总报告全

行的各类风险情况。总行审计部负责对内控体系和各类风险进行最

终监控与管理。

（一）信用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完善信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加强信贷管理工

作，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通过授信准入、限额管理、授权管理、

风险排查、加大清收等多种方式严控信用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及时准确解读货币政策，多元储备流动性，加强监

测预警，做好流动性组合管理，拓展主动负债渠道、开展压力测试，

增强应变能力，严防流动性风险。

（三）操作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梳理内控制度、健全和完善内控流程，开展

多项检查并跟踪整改，明确案防安全责任、完善合规文化，严防各

类案件，实现全年零事故零案件。

（四）市场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形势，紧盯央行货币政策及公

开市场操作，加强对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能力，制

定交易限额、头寸限额、止损限额等市场风险限额体系，以防范利

率风险为主，科学研判市场形势，防范市场风险。

（五）信息科技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有序推进信息科技建设工作，完善信息科技风险管



理相关管理规定和办法，上线并加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平台，开展

信息科技风险排查和应急演练，建立并完善数据脱敏管理机制，完

成多项系统优化，有效防范了各类信息科技风险。

（六）声誉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进一步明确了声誉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工作职责，

持续提升对各类媒介的舆情监测及处置能力，通过各种平台加强宣

传，提高本行知名度与美誉度，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效防范声

誉风险。



第四章 股份变动和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内，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 股

期 初 本期增减 期 末

股份性质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国有股 219,756,433 21.54% 0 219756433 21.54%

法人股 555154012.8 54.43% -4591230.1 550562782.7 53.98%

自然人股 245089554.2 24.03% 4591230.1 249680784.3 24.48%

合 计 1,020,000,000 100.00% 0 1020000000 100.00%

二、股东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股东总数为 576 户。其中：国有股股东 2

户，法人股股东 39户，自然人股股东 535 户。

三、报告期末持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占比（%）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201,960,000.00 19.80%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60,000.00 19.80%

宁夏恒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170,788.80 3.35%

亿群鼎银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29,972,691.50 2.94%

宁夏通达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9,663,092.60 2.91%

石嘴山市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4,888,000.00 2.44%

宁夏石嘴山市诚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9,787,768.80 1.94%

石嘴山市财政局 17,796,433.00 1.75%

宁夏日盛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7,496,831.80 1.72%

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00 1.67%

合计 594,695,606.50 58.32%

四、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股份的冻结及被查封情况

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未发生冻结及被查封情况。

五、持有本行股权 5%以上的股东情况

1.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国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国电集



团是原国家电力公司基础上组建的以发电为主的综合性大型电力集

团、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副部级大型央企，产业遍布全国 31个

省市自治区。在世界 500 强排名中位居 297 位。截止 2016 年末，公

司资产总额近 8000 亿元。国电财务公司为集团公司提供资金结算、

存款、票据、信贷、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企业债券承销、财务顾问

等金融服务。

2.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成立于 1996 年，现已发展成为一家规模较大、资产质

量好、盈利能力强、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前列的具有良

好投资价值股份制商业银行。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首次公开发行

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2016 年公

布的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中，按一级资本排名列 219 位。获得了“最

佳城市商业银行”、“最佳科技金融服务城商行”等荣誉，在北京、

上海、深圳、南京等地都设立了分行，网点 182 个。

六、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关联交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有关

的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进行。本行未发生与关联方进行的资产转移和提供劳务形式

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类型 授信（万元）

宁夏宁平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法人 10,300.00

国电大武口热电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6,800.00

宁夏英力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3,682.25

国电龙源电气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900.00

合计 21682.25



第五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 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职务 姓 名 性别 任职单位及职务 是否持股

董事长 李登芳 女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是

执行董事
张成保 男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是

詹洪杰 男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 是

非执行

董事

李 阳 女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否

江 波 男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否

刘新保 男 石嘴山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否

宋益群 女 宁夏亿群鼎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否

刘 祯 男 宁夏宁平炭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否

贾铭琳 男 石嘴山市丰本（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否

非执行独

立董事

刘 亚 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否

禹志强 男 南京银行（退休） 否

（二） 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职 务 姓 名 性别 任职单位及职务 是否持股

监事长 范 玲 女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是

股东监事
邓有明 男 宁夏恒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否

苏文利 男 宁夏石嘴山市诚信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否

外部监事 孟荣芳 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高级合伙人 否

职工监事 马 浩 男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微金融部副总经理 是

（三）本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本行担任职务 性 别

李登芳 董事长 女

张成保 行 长 男

范 玲 监事长 女

詹洪杰 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 男

刘永宁 副行长 男

杨宁忠 行长助理 男

李 武 行长助理 男

（四）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1.董事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唐超雄、童刚因工作原因，辞去董事等职务，经 2015

年度股东大选举，增补李阳、刘新保为本行董事。

2.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吴安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行长助理职务。

二、员工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本行员工总数 658 人，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98.7%。



第六章 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治理综述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遵守《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监管部

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国内外公司治理的成熟经验和实践，

结合本行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公司治理主体

的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增强公司治理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本行的稳健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一、关于股东大会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 1 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8 项。会

议的通知、召集和表决程序均严格按照《公司法》、本行《章程》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享有平等地位，保证股东对本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

决权。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了报告期内本行股东大会的召

开，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董事、董事会和专门委员会

（一）董事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董事会由 11名董事组成，其中执行董事 3

名，独立董事 2 名，非执行董事 6 名。报告期内，全体董事诚信、

勤勉、专业、高效地履行职责，切实保护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积极维护存款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二）董事会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了 4 次董事会会议共审议通过各项议案 27



项。董事会严格按照章程的规定和股东大会的授权进行决策，充分

发挥了董事会的领导决策作用。

（三）专门委员会

本行董事会下设风险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等 4 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分

工明确，权责清晰。报告期内，各专门委员会积极规范运作，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认真研究本行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为董事会提

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有效提高了董事会的运作效率和决策质量，为

提升董事会的专业化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关于监事、监事会和专门委员会

（一）监事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监事会共由 5名监事组成，外部监事 1 名，

股东监事 3 名，职工监事 1 名。监事会人数和构成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监事会会议4次共审议通过各项议案18项，

听取了财务预算、风险管理、内审工作等专题报告。各位监事勤勉

尽职，按规定出席会议，并积极发表意见，切实履行了本行《章程》

赋予的各项监督职能，有效地发挥了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三）专门委员会

根据监管要求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行监事会下设监督委

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其中，监督委员会由外部监事担任主任委员。

报告期内，监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规范，为监事会提供了专业意见，



有效地提高了监事会的监督效率。

四、独立董事与外部监事履行职责情况

（一）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本行现有独立董事 2 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人数和比例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勤勉尽职，认真参加董事会会议、各

专业委员会和专项活动，并通过现场调研、实地考察、电子邮件等

方式保持与本行的沟通联系，积极发表客观、独立、专业的意见。

同时，独立董事还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履行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责，主持开展各专门委员会工作，为董事会提供独立专业的意见和

建议，提升了董事会的

决策效率和质量。

（二）外部监事履职情况

本行现有外部监事 1 名，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监管要求和本行章程规定。

报告期内，外部监事勤勉尽职，认真参加监事会会议，积极发

表客观、独立、公允的意见，同时充分利用专业特长，履行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职责，主持开展专门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提高了监事

会的监督效率。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事会 亲自出席 委托出席 缺席

刘 亚 4 4 0 0

禹志强 4 3 1 0



外部监事姓名 本年应参加监事会 亲自出席 委托出席 缺席

孟荣芳 4 3 1 0

五、关于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本行近年来按照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不断提

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

会获得信息。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按照银监会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编制了《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并在金融时

报上刊登了年报摘要，同时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及营业网点备置了

2015 年年度报告，供投资者及利益相关人查阅，做到了信息披露的

准确、真实和完整。



第七章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 1 次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4月10日，本行在大武口召开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63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 1,012,040,196.00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99.21%。董事长

李登芳主持了会议，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石嘴山银行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石嘴山银行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石嘴山银行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石嘴山银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审议《石嘴山银行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审议《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7.听取监事会关于董、监事履职评价的报告

8.关于增补李阳、刘新保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八章 董事会工作情况简介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董事会会议情况如下：

（一）2016 年 4 月 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到

董事 11名，实到董事 10名，董事童刚由于工作原因不能亲自参加，授

权董事张成保代为履行表决权。本行 5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

会议。

（二） 2016 年 4月 1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应

到董事 11名，实到董事 11名，本行 5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

会议。

（三） 2016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9 名，独立董事禹志强由于个人原因不能亲

自参加，授权董事詹洪杰代为履行表决权，董事刘新保由于工作原因不

能亲自参加，授权董事张成保代为履行表决权。本行 5名监事及高级管

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四） 2016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此次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应到董事 11名，实到董事 11名。

二、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本行于 2016 年 4月 10 日召开了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石嘴山银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石嘴山银行 2016 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等议案。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顺

利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 2015 年度股金分红；积极落实了



2016 年度财务预算等相关决议。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行董事会下设风险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4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期内，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严格遵照各委员会议事规则，积极规范运作，有效履行职权，全年

累计召开 7次会议，研究讨论了 30项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状况分析、

风险管理、信息科技建设、资本管理、关联交易等事项，有效提高了董

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能力。



第九章 监事会工作情况简介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监事会会议情况如下：

2016 年 4 月 9日，第三届监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及监管部门有关领导列席了会

议。

2016 年 4 月 10 日，第三届监事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5名，实到监事 5 名，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及监管部门有关领导列席了

会议。

2016 年 10 月 21 日，第三届监事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5名，实到监事 4 名，外部监事孟荣芳由于工作原因不能亲自参加，授

权监事苏文利代为履行表决权。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2016 年 12 月 21 日，第三届监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本次会议采取

通讯表决的形式。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名。

二、报告期内监事会就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和本行《章程》等相关规定，对本行进行了

监督，出具意见如下：

1．依法合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依法合规经营，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行《章

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成员认真履行职责，未发现其在

履职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或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对于董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高级管理层能够认真贯彻落实。



2．财务报告真实性

报告期内，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审计准则对本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核，该财务报告

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行股东大会，列席了董事会会议，

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报告和提案内容，监事会没有异议。

监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认为董事会能够认真执

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运作行为规范，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第十章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末，本行未发生对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等事

项。

二、重大担保、承诺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担保、承诺事项。

三、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四、本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报告期内有无受过处罚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受到行政处罚。



第十一章 财务报告

本行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按国内审计

准则审计，注册会计师闫丙旗、刘力签字，出具“众环审字（2017）020383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 计 报 告

众环审字(2017）020383 号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嘴山银行）

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的责

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

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

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

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

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

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

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

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6 年度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闫丙旗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力

中国·北京 二〇一七 年 三 月 三 日









材料八：


